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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39)

獨立非執行董事任職公告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楊長
纓女士（「楊女士」）就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資格已獲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
局核准。上述委任於2026年2月2日起生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4月29日的202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之投票結果公
告及日期為2025年6月29日的海外監管公告－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決
議公告（合稱「公告」），日期為2025年4月8日的202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通函
（「通函」）。除非另有所指，本公告內所使用的詞彙與公告及通函內所定義者具有
相同涵義。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生效

如公告中的披露，有關楊女士就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自本公司股東
會批准之日並且其獨立非執行董事任職資格獲得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核准之日
起生效。

上述委任已於2025年4月29日召開的202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獲得股東批准。
近日，本公司收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核准楊女士就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的任職資格批覆（金覆[2026]64號）。據此，楊女士就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
委任自2026年2月2日（即其獨立非執行董事任職資格核准的批覆日）起生效。

楊女士就任本公司董事會戰略與投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名薪酬委員會、關
聯交易控制委員會委員，亦同時生效。

有關楊女士之履歷及其他詳情，請參閱通函附錄三。截至本公告日期，該等資料
並未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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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女士的董事任期至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止，任期屆滿可以重選連任。

作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女士將在本公司領取董事報酬，基本報酬為稅前
人民幣25萬元╱人╱年；如擔任董事會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報酬增加稅前人
民幣5萬元╱人╱年。

除通函所披露外，楊女士於過去三年並無在其他上市公司擔任董事職務，無任何
其他主要的任命及專業資格，沒有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
務，與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於本公
告日期，楊女士並無於本公司證券中擁有任何權益（具《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
例第571章）第XV部所賦予之涵義），且沒有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
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楊女士已確認，於本公告日期，概無與其委任有關之任何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
股東留意，亦無任何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3.51(2)(h)至(v)條之規定須予披露的資料。

楊女士及本公司其他在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1)彼等已符合《上市規則》第3.13
條(1)至(8)項所載各項獨立性標準；(2)彼等過往或目前並無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
司之業務中擁有財務或其他權益，亦無與本公司任何核心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
規則》）有任何關連；及(3)於本公告日期，概無其他可能會影響彼等獨立性的因
素。董事會認為楊女士及本公司其他在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符合《上市規則》第3.13
條所載有關獨立性的要求。

本公司歡迎楊女士加入董事會。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丁向群
董事長

中國北京，2026年2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向群女士、趙鵬先生及肖建友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徐向先生、王少群先生、喻強先生及宋洪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麗娜
女士、王鵬程先生、高平陽先生、賈若先生及楊長纓女士。


